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1月11日（星期一）15時35分至16時30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議案協商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各位先進請看書面資料，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柯總召要不要說明一下你們的建議？

柯委員建銘：院長，各位協商代表，現在大家都到齊了，今天是臨時會開始，剛才是第一次院會的開始，整個臨時會的議程今天也表決通過了，分為兩次院會。第一次院會是今天下午2時30分的會議，到下星期二為止是第一次院會，下星期三開始到月底這段時間是屬於第二次院會。我很高興朝野都有共識，這次臨時會能夠處理三個預算，但是因為營業及非營業基金的部分還有四個委員會還沒出委員會，所以明天開始請四個委員會，也就是司法、國防及外交、財政、經濟委員會召開委員會，現在開會通知也發出來了，除了經濟委員會以外，司法委員會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國防及外交委員會是星期三、星期四；財政委員會也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都一一拜託各召委，也有跟經濟委員會楊瓊瓔召委拜託，他禮拜三會安排詢答，下禮拜一18日換賴瑞隆當召委，賴瑞隆委員會處理與經濟委員會有關的基金，整個結束以後，20日就可以宣讀審查報告。

以這樣的時程看起來，大概下禮拜會開始密集性的針對國營事業以及中央政府總預算來協商，我今天在議場有跟國民黨談過有關前瞻3.0的部分，賴士葆委員是召委，總共440個案子，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現在只剩下9個案子而已。他認為這星期三應該協商前瞻3.0，看起來到目前為止是9個案子，當然各黨還有提案的話，星期三也一起拿出來協商，假如這樣的協商結果，我在這裡拜託這禮拜五就可以在院會把前瞻處理結束。至於國營事業的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部分，等一下我們來共同訂個截止收件日的時間，趕快來協商。下星期一我們是不是先訂一個中央政府總預算提案的時間，因為提案之後還要給各部會看過，還要密集性協商，都要時間。看起來用一個禮拜的時間來做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提案應該是合理的安排，至於國營事業預算的部分，下星期一委員會處理完畢以後，院會再晚一個禮拜處理有關國營事業部分的提案，我們希望在這個月底以前，最好不要用到30日和31日這兩天，只要大家有心，就可以在院會表決處理這三大預算。這次很感謝各黨團，包括國民黨也說他們不會提案海，會針對該挑戰的部分來挑戰。依這樣的時程安排，我們一起來把這三大預算處理完畢，這是游院長一直交代的，也是民眾黨所期待的。我們要改變，國營事業預算不要拖到年底，或是到7、8月，這樣就失去監督的效益，以上報告。

主席：請各黨團發言，請林奕華委員。

林委員奕華：不好意思，剛才柯總召講的，可能是他和賴委員的聊天，並沒有跟我們討論過。至於後面的部分，我還是提出我們黨團的想法，今天是禮拜一，我們建議禮拜三中午前收案，因為有提出滿多案子，收案之後還要整理一下，然後讓各部會去跟委員做一些溝通，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柯委員建銘：你指的是前瞻嗎？

林委員奕華：前瞻。就是禮拜四、禮拜五讓部會去跟委員溝通一下。

主席：那麼多案，1,000案？

林委員奕華：前瞻據我知道……

主席：前瞻聽說是300案？

林委員奕華：現在還有再提。

柯委員建銘：剩下9案。

林委員奕華：我不知道其他黨團，目前我們這邊各委員都還是有提出案子。

柯委員建銘：還在生產中嗎？

林委員奕華：前瞻大家還有再提啊！這些都是委員們自發性提出來的，國民黨目前還在繼續提案中，因為我們收到的案子有一定的數量，所以我還是建議能否在禮拜三中午停止收案，然後禮拜四、禮拜五能夠讓部會去跟委員們溝通，我相信另外兩黨一定有提案，民進黨可能也有提案，然後我們禮拜一來協商，禮拜二到大會再做最後處理，我是比較建議這樣的一個流程，我覺得時程上應該來得及，連後面也都來得及。

主席：能不能不要提這麼多案子？我聽說你們針對前瞻提出三百多案。

林委員奕華：坦白說，前瞻的提案，是委員們自己想提的。

主席：據說有300案。

林委員奕華：我剛才聽到的是290案，但我也不能請委員們不要提！

柯委員建銘：中央政府總預算呢？

林委員奕華：總預算部分因為和部會溝通時間可能要更久，所以建議21日收案，然後一樣要給各單位做一下整理，再去做相關的溝通。我是比較建議總預算跟剛剛提到的，因為還有委員會在審查國營事業跟作業基金等等，這部分要不要等審完之後再協商後面的時間。我們先把前瞻的時間訂下來，因為我還是覺得等委員會審完後，再協商後續的時程會比較適合一點，但是總預算公務預算部分，建議21日收案，謝謝。

柯委員建銘：民眾黨有沒有意見？

賴委員香伶：跟院長及總召報告，這個程序我不瞭解，就是它一定要分成三項，分別收案、分別協商、分別通過？還是說它是可以並行的程序？因為部會要來此說明，今天營業及非營業也是經濟部，中央總預算也是經濟部的話，這個不是可以並進嗎？

柯委員建銘：對啊！

賴委員香伶：所以剛剛林委員在講13日收案，15日完成，然後19日表決前瞻預算，同時中央政府總預算也能收案，不是嗎？

柯委員建銘：可以啊！

賴委員香伶：可以嘛！所以這樣我會比較瞭解差別是什麼，可是剛剛柯總召講得好像也不是這樣，好像也是分段，對不對？您的也是分段？

邱委員顯智：應該說中央政府總預算這個禮拜就可以收案了，是不是？就是也可以繼續收案，這沒有關係嘛！然後在收案之後，部會也可以來說明，一直到下個禮拜，因為我們覺得禮拜一那個截止時間，真的也太趕了啦！剛剛柯總召是說18日，林委員是說禮拜四，我們是覺得禮拜三或禮拜四可能會比較妥當，因為前瞻部分應該已經沒有幾個案件了，不過中央政府總預算看起來數量比較多，部會也需要一些時間，所以我們建議中央政府總預算部分的截止日為下禮拜三或禮拜四。

林委員奕華：有一部分我要說明一下，因為在一般慣例上我想跟大家溝通一下，一般收案一定要委員會審完，因為委員會審完後才知道審理狀態，才能夠做後面的收案，而委員會是排到下禮拜一，有關於國營事業的部分，就如我剛剛講的，剛剛民眾黨的意思是現在都可以收案了，但我的意思是由於委員會還沒有審查完畢，要等審查完畢之後，才能去進行後面的收案，而委員會是到禮拜一才審完，我會建議在禮拜一審完之後，再討論有關於國營事業以及非營業基金、作業或作業基金等等，相關收案的時間，謝謝！

柯委員建銘：我們把它分開講清楚，好不好？你想要發言是嗎？

賴委員香伶：我想請教現在我們看到的幾個委員會，都是審理營業及非營業基金，對不對？它跟中央政府總預算本來就是兩個案，不是嗎？

林委員奕華：對啊！是兩個。

賴委員香伶：所以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收案是13日也好，或20日也好，不影響嘛！因為委員會這邊仍是開會歸開會嘛！

柯委員建銘：對啊！

賴委員香伶：所以我剛剛的意思就是這樣，今天決定13日為前瞻收案，或是20日為總預算收案，都不影響現在那幾個委員會，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不影響。

賴委員香伶：所以我覺得這就單純化，把它訂下來就好。至於最後的時間，沒有出委員會，當然就沒辦法處理啊！

柯委員建銘：我們從頭講清楚一點，委員會審理的案件就照審，對不對？但是前瞻已經出委員會了，剛剛林委員說對於前瞻你們現在將近有300案……

鄭委員運鵬：290案。

柯委員建銘：沒有關係，你說禮拜三中午收案嗎？

林委員奕華：禮拜三收案。

柯委員建銘：前瞻在禮拜三中午收案，事實上在收案以後，禮拜四就坐在這裡直接協商了啦！也不必各部會派代表了，到最後還是要在這裡……

林委員奕華：還是要讓部會首長去……

柯委員建銘：部會全都會來啊！

林委員奕華：但是不同委員的提案啊？你也讓大家認識一下部會首長。

柯委員建銘：他們都會來啊！

林委員奕華：不是啦！他們都來的話，變成大家都擠在這裡。

柯委員建銘：沒有關係啊！

林委員奕華：我是說就各自有提案的委員，就讓他們去跟委員們說明一下。

柯委員建銘：我們現在也不要只談程序，因為有很多程序，你這樣講中央政府總預算要如期通過，時間都會很緊了，遑論國營事業預算。大家要更有誠意一點，就這幾案嘛！講的就是這樣，既然禮拜三前瞻要收案，前面就已經處理440多案了，剩下9案，你再去把以前案子拿出來，再翻盤一次，或是另外創造，都是有限的啦！委員會協商完畢，不要再拿來院會說一次，這個也沒有任何意義啊！公督盟不會扣分也不會加分的，我是覺得大家就誠意來面對，前瞻的部分，坦白講，為什麼剩下9個案子，因為大家都知道，其他都談完了，已經處理一半了，就是前瞻3.0的部分。禮拜三收案後，禮拜三下午、禮拜四我們在這裡直接協商，禮拜五就可以處理了，可見時間是足夠的，就不要部會再來說明，直接在這裡協商，像這次的前瞻預算就是在委員會直接講了，即440案就是在委員會直接講了。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本席建議，根據以前的經驗，還是要有一、兩天的時間讓各部會先看一下、改一下，屆時來這裡協商速度會比較快。如果都堆在這裡……

主席：不但是部會，我們委員會同仁他們也要有足夠的時間來整理，不然實在很累人。

莊委員瑞雄：真的會忙死！

主席：真的！因為太多案子了。

鄭委員運鵬：就是各部會不用再去私下拜託了，大家就來這裡談。

主席：收案時間……

林委員奕華：我們自己當民意代表都那麼久了，我覺得因為這是各委員的提案，不是黨團的提案，若是黨團的提案，當然就是我們來處理，可是這是各委員提出來的。

主席：我是說提案截止的時間是否可以再考慮一下？

林委員奕華：我覺得還是應該讓部會去跟委員們說明一下，在立法院還是應該要回到讓各委員來決定，而不是都由黨團在幫他決定這個要過還是不要過，我覺得他們還是要有自主權、要有他們的主張。

柯委員建銘：可以有自主權，來這裡分個輸贏就好了，來這裡協商，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院長主持協商是要按照程序的。

林委員奕華：但是有一些可能說明一下，搞不好對方就懂了、就瞭解了，因為像……

柯委員建銘：各部會都會來，像前瞻……

林委員奕華：我就以前瞻為例，剛剛提到委員會，開委員會那段時間，以我的提案來講，其實那些部會就會先來跟我們溝通，若溝通好的我們就沒有意見了，但若有意見就會當場講。

柯委員建銘：這次前瞻似乎沒有經過這樣的程序……

林委員奕華：這次我是覺得還是給一點這樣的時間會比較好啦！要不然搞不好很多部會首長都不認識我們的委員。

柯委員建銘：這樣真的是沒什麼意思，應該直接來這裡處理，部會答應的事情，我們在這裡也不一定會答應，所以就全部在這裡一起談，我的建議請大家聽看看，你們要禮拜三就禮拜三……

陳委員椒華：提早一天到20日，好不好？剛剛不是說21日禮拜四，提早一天就是20日。

林委員奕華：現在談的是前瞻。

陳委員椒華：我是講總預算的部分，至於前瞻，13日應該可以吧！

柯委員建銘：前瞻剛才他們講是13日，沒有錯吧？賴士葆委員也說13日就來協商了。

林委員奕華：13日是收件。

柯委員建銘：收件後就來協商，中午收件截止，下午就來協商。

林委員奕華：應該要有一些時間來溝通一下，這樣才合理啦！真的啦！審預算還是要他們說明一下。

柯委員建銘：你要溝通幾天？

林委員奕華：我們本來預計是禮拜一協商，禮拜二做最後的處理，這樣應該OK啦！

柯委員建銘：你要19日才處理，那總預算是什麼時候收件？

林委員奕華：21日收件。

柯委員建銘：大家都知道總預算要臨時會處理，而且總預算出委員會這麼久了，今天是11日，然後總預算還要等21日才截止收件，這樣不合理啦！這樣會拖掉一些時間。我們把收件時間先訂下來，總預算最晚15日收件，就是一個禮拜的時間，畢竟總預算早就審完了。

林委員奕華：太早了啦……

柯委員建銘：怎麼會太早，早就審完了

主席：前瞻是不是可以今天晚上？因為現在都已經在你們手中了，所以看看可否早點提出來，讓他們現在可以開始整理，否則屆時可能會來不及整理。

林委員奕華：可是不能馬上說今天就要截止啊！

主席：我請議事人員說明一下。

謝專門委員淑津：我是財政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我想請委員體諒一下，我們財政委員會還有6個國營事業的預算還沒有處理，所以我們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共計3天要處理6家國營事業，因為我們人力就是那麼多，我們上次在處理前瞻預算440案的時候，光是議事錄就整理了一百七十幾頁，換句話說，分兩次處理的時候，一次處理大概都需要3天的時間，否則議事的品質我們也不能擔保，當然如果原汁原案貼出去，我們沒有問題，要多少案子我們都可以貼，但如果要立法品質好的話，有很多時候需要給我們議事人員有一點時間整理。

柯委員建銘：現在的意思是怎麼樣？

主席：現在的意思是前瞻的部分……

林委員奕華：今天截止收件真的有點問題，因為今天才進行協商，不能說今天就截止收件。院長，我們今天才進行協商，所以不能說今天晚上就截止收件，何況有的委員都已經回去了……

柯委員建銘：大家都知道臨時會是要處理總預算、國營事業預算、前瞻預算，你們也揚言要提出案海，也都在準備了，沒關係這些我們都表示尊重……

林委員奕華：我們沒有要提出案海……

柯委員建銘：既然準備好了，也交代一個人提50案，就全部都提出來，不要一副要提不提的樣子，好像要把案子藏在冰箱一樣，目的只想把時間拖完……

林委員奕華：但是我們不能今天協商就今天截止收案，這樣的協商是沒有誠意的……

柯委員建銘：到底總預算要不要審？只要大家說句話也沒關係，如果說你們要完全杯葛，我們就照程序走。

林委員奕華：總是也要給委員一點時間，有的委員今天都已經回去了。

主席：我聽說提案都在辦公室了。

林委員奕華：沒有，我們自己都還沒有截止收案。

柯委員建銘：你們截止時間到什麼時候？大家互相體諒，你們不要……

林委員奕華：我們到……

主席：最主要是這樣子我們幕僚同仁真的做不完。

柯委員建銘：這樣臨時會就停下來，要大家都聽你的話就好了，立法院不是這樣運作的。

林委員奕華：今天協商，後天截止收案很正常，而且也很合理，並沒有不合理，我們今天才進行協商……

柯委員建銘：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啊！

林委員奕華：我們今天協商，禮拜三中午截止收案，應該不算太晚吧？

謝專門委員淑津：我們處理6家國營事業的預算時，所有截止時間也是禮拜三，然後禮拜四要處理4家，換言之，如果統統都在禮拜三截止的話，所有的同仁到底是要整理國營事業預算，還是前瞻預算的部分，我們所有同仁統統都不用……

鄭委員運鵬：以他們可以運作為主。

林委員奕華：我是想禮拜三截止收件，禮拜四、禮拜五可以讓各部會官員跟立委們溝通，然後在下禮拜一進行協商，這樣就錯開你們忙碌的時間了？就等於禮拜四、禮拜五讓部會……

柯委員建銘：光是前瞻預算要搞一個多禮拜？那後面兩個預算案要搞多久？

林委員奕華：還好啦，因為剛才講總預算需要比較多的時間，所以下禮拜三或下禮拜四收案，我OK啊！但是我覺得總額2兆的總預算要給大家多一點時間……

柯委員建銘：那5兆的國營事業要不要兩個禮拜？

邱委員顯智：總預算我們是建議禮拜三。

林委員奕華：我剛才說禮拜四，時代力量說禮拜三，那就下禮拜三，這樣還好吧？因為禮拜三才截止收案，我們就禮拜二來處理前瞻，這樣也讓這幾天那麼忙的財政委員會時間能稍微寬鬆一點，反正禮拜三才收案，所以不急，我們就禮拜二來處理前瞻，這樣剛剛好，我這樣說很有道理，禮拜三收案，禮拜二再……

柯委員建銘：總預算呢？

林委員奕華：關於總預算，我是建議要不要委員會審查完我們再協商後面的部分，包括國營事業的部分，因為要委員會開完才能協商收件時間，對嗎？

柯委員建銘：國營事業預算，這禮拜4個委員會還在審。

林委員奕華：審完之後再來協商。

柯委員建銘：已經審完的4個委員會可以遞案了。

林委員奕華：我本來是建議禮拜四收案，如果要禮拜三收案的話，反正我們可以決定，之後還是要留幾天給大家去溝通，我是建議屆時大家再一起協商時間。

邱委員顯智：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跟國營事業預算案統一在禮拜三……

林委員奕華：我是建議禮拜二再協商後面的時程，等委員會開完之後，我們再來確定20日之後的議程要怎麼排會比較好，包括哪時候收案、哪時候審什麼，我是比較建議這樣，我的主張應該是非常合理。

邱委員顯智：沒有，現在就定啊，現在就定下禮拜三收件，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林委員奕華：因為下禮拜三才收總預算，所以禮拜二處理前瞻是OK的，前面也沒有東西可以處理啊。

邱委員顯智：因為前瞻感覺就是沒有幾件，但是中央政府總預算，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

林委員奕華：我是說就算禮拜五審完，禮拜二我們也不能排別的案子啊，所以我才說我們就禮拜二來處理前瞻嘛，有一些時間讓部會去拜訪一下委員，我真的覺得應該還好啦！

邱委員顯智：前瞻的部分我們沒有意見，我是覺得中央政府總預算比較嚴重，這個茲事體大！

林委員奕華：是啊！對啊！

鄭委員運鵬：……他們現在已經290案了……

林委員奕華：可是這都是委員的提案，我們也不能說不啊！

鄭委員運鵬：我是說案量。

林委員奕華：對。

鄭委員運鵬：柯總召剛剛的意思是說，禮拜三收案之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協商，也不需要有各部會私下去拜訪委員、拜託委員的時間……

林委員奕華：可是我剛剛已經講了，因為我們下禮拜三才收總預算，就算禮拜三收，前面能夠處理的就只有前瞻啊！

財委會這幾天因為他們自己委員會的負擔比較大，所以我覺得我們舒緩一下，就照剛剛所講的，禮拜三收案，隔週禮拜一再協商，讓他們忙的時間能夠錯開。

何委員志偉：奕華委員，我請教一下，因為現在是臨時會，總預算其實各方都還沒有討論過，但我相信貴黨的委員應該都已經準備好了，是不是乾脆連時程也可以往前面推一些些呢？而且你說要委員跟各個部會認識，其實有時候一通電話，聯絡人、官員就都直接來做說明講清楚，所以我認為那個……

林委員奕華：那個是對執政黨的委員。

何委員志偉：沒有、沒有，我相信他們不敢這樣子啦，不敢啦。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最近這麼冷，又有二個寒流要來襲，財委會的職員三更半夜在辦公室手冷腳冷的加班很可憐，是不是時間可以往前面推，好不好？

林委員奕華：就是因為不要加班，所以我才說禮拜一再協商啊！

何委員志偉：沒有、沒有，如果你們的東西……

林委員奕華：這樣他們就不會……

何委員志偉：如果你們的東西可以往前推，他們……

林委員奕華：你這樣會讓他們更忙啊！

何委員志偉：收案時間越早，對他們……

林委員奕華：這樣他們會更忙！

何委員志偉：不會、不會，他們是希望可以提早……

林委員奕華：你不是財委會，這樣他們會更忙，所以我才幫他們分散、分散。

何委員志偉：這幾百個案子，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也拜託整理一下，不然到時候他們要整理幾百頁的東西，說起來他們很可憐啦！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希望提早。而且說真的，我們最擔心的狀況就是萬一預算搞不定，社福也好、教育也好，這些都會出問題。

林委員奕華：……還好啦，院長，這個還好啦！

主席：我覺得我們的同仁……

林委員奕華：因為我們下禮拜才要收總預算的提案，真的現在就只有前瞻可以排，所以禮拜三協商……

主席：奕華委員，你很厲害，你都笑笑地這樣說，我們……

林委員奕華：禮拜三協商，禮拜五就表決，那下禮拜二就沒事了啊！

主席：那你們今天是不是能先拿一些案子出來？你們的300案，今天先拿出來200案，可以嗎？

林委員奕華：我是覺得……

何委員志偉：我聽懂了！就是有的東西先出來，他們可以先……

主席：他們也是要加班耶！你們今天拿出來，他們也是要加班的，很辛苦的！

何委員志偉：對！

林委員奕華：可以，就是禮拜三中午截止收案，我們有的案子就先送出來……

何委員志偉：你們有的就先拿出來，不然他們瞬間……

林委員奕華：我們可以先送，如果一樣是禮拜三中午截止，那我們就陸陸續續送嘛，這樣可以嗎？

何委員志偉：可以提早出來嗎，不然就會流量瞬間暴增，駭客都是這樣處理的，瞬間流量暴增就癱瘓了，我們這邊的作業也會這樣子啦！

林委員奕華：我們就陸陸續續送案，沒關係。

鄭委員運鵬：現在大家都有共識的部分就是讓財政委員會的人可以運作，如果不能運作，我們在這邊講也沒有用啊！所以再處理一下。

何委員志偉：要拜託！要拜託！要拜託！

主席：要拜託，因為他們現在都晚上加班，要讓他們加班能夠趕得出來，因為我知道你很仁慈，你一直說後面那兩天不要開，讓勞工能夠有充分的休息時間，但是公務員也很辛苦耶！麻煩一下啦。

林委員奕華：當然啦當然，因為我們想的也是紓解他們的壓力啦。

柯委員建銘：我講一下。

主席：好，請說。

柯委員建銘：我盡量讓大家能夠講下去，又能夠完成，時間又合理。這樣吧，你剛才說這個禮拜三前瞻收案，你現在手上已經有300案了嘛？

林委員奕華：沒有啦，290案。

柯委員建銘：290案？沒關係，我再送10個給你，剛好湊300案。這樣吧，你說禮拜三要收案嗎？

林委員奕華：對，中午，要在中午。

柯委員建銘：這樣讓我拜託一下，禮拜三上午10點好不好？要有作業時間，他們要去印什麼的，早上10點啦。

林委員奕華：中午跟10點有差嗎？

柯委員建銘：其實你差不多啦，你差不多明天就截止收案了，只是早上9點就拿出來也可以啦。這樣啦，最慢10點一定要送來，送給他們，你們收一收趕快送過來，各黨都要送過來財委會，星期三前瞻收案，星期五就可以來協商，這樣合理嘛，照理講下禮拜二（19日）來三讀，這樣可以嗎？

林委員奕華：好啊！就禮拜五協商？

柯委員建銘：禮拜五就開始協商，差不多1天就結束了。應該來得及啦，你們10點拿來，他們去印一印，然後禮拜三、禮拜四給各部會看一看，我們禮拜五就要協商了嘛。

林委員奕華：15日或是禮拜一協商，我本來只是想說爭取一點時間，我們新委員很多，要讓他們部會首長都認識一下。

柯委員建銘：不會啦，你們新委員每個都很清楚。

林委員奕華：可能禮拜一協商？

柯委員建銘：我們禮拜五要協商，協商完若有結論，他們要做審查報告，他們要放在禮拜二，他也要做很精細嘛，禮拜二（19日）來三讀通過，這樣可以吧？都照你的啦！

林委員奕華：那禮拜五下午協商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禮拜五早上就協商了。

林委員奕華：早上開始喔？

柯委員建銘：那個很快啦！

林委員奕華：我覺得應該滿快的。

柯委員建銘：對啊，很單純啦。

林委員奕華：對啊，前瞻單純啦。

柯委員建銘：來，現在先講前瞻……

林委員奕華：禮拜三10點收案。

柯委員建銘：10點送過來，他們馬上要印。

主席：你已經有的案子先加減送一些，10點截止這樣。

林委員奕華：好啊。10點截止，好。

柯委員建銘：10點前送來，他們印完後分給各部會，我們禮拜五就來協商了。

林委員奕華：禮拜一協商啦。還好啦。

柯委員建銘：不要再出價了。大家互相啦，不要說你硬要主導，就是要搞得大家都沒有辦法走。我知道你們的策略就是搞得都不過最好。

林委員奕華：本來禮拜二就表決，都一樣啦，對否？

柯委員建銘：如果禮拜一才要協商，那協商結論他要做審查報告來不及了啦！

請林委員的助理不要在那裡獻策，沒有用啦！

林委員奕華：沒事、沒事。

柯委員建銘：可能要跟助理講，耳朵咬好再進來，好不好？不要我們邊講，你邊在旁邊咬耳朵，這樣沒有辦法進行啦！

林委員奕華：不會啊，他們給我建議，我只不過是菜鳥，他們給我建議。

柯委員建銘：不會啦，你不要聽後面那個「黑白講」，要聽前面的。來，再重講一遍，拜託！禮拜三10點送案截止，他們趕快印一印發給各部會，然後禮拜五就來協商，禮拜五10點鐘協商也沒有關係，禮拜五來協商，協商完畢有結論的時候，他們也要整理，禮拜一他們也要整理，禮拜二來三讀，這樣可以啦，合理啦。

林委員奕華：那我最後還是插個話，10點截止收案，當然之後就再整理，但我想各部會應該會知道哪些委員有提案，我還是幫忙爭取一下，禮拜三、禮拜四讓部會去跟委員溝通溝通……

柯委員建銘：當然啦！禮拜三案子來就要馬上去了。

林委員奕華：我還是要先講，要不然部會以為不用溝通，以為就來這邊解決就好啦。

柯委員建銘：不是啦，希望你們先送就是要溝通，是這樣沒有錯啦！

林委員奕華：我覺得要讓部會建立觀念，不是都來找黨團就好了，你還是要跟委員溝通。

柯委員建銘：對啦，委員有的躲在山裡面，有的在海角山麓，很難找啦，黨鞭自己處理啦！

林委員奕華：就禮拜三、禮拜四還是跟提案委員們溝通、溝通啦，但禮拜五協商啦。

主席：這樣啦！今天提出來，我們就先要求……

林委員奕華：院長說句話好不好？就讓部會溝通。

主席：今天如果提出來，有的就先讓部會和你們溝通。

林委員奕華：好。

主席：溝通……

柯委員建銘：先提出來，不要……

主席：對，就先提。

林委員奕華：先提就請部會先溝通。

柯委員建銘：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嘛！

主席：今天150份，明天100份，後天10點之前50份，這樣啦！

林委員奕華：現在已經4點多了，最快明天啦！

主席：越快的話你們溝通的時間就越長。

柯委員建銘：對啊！即時拿出來，明天他們就可以去溝通了。

林委員奕華：好啊！反正就是請部會去溝通。

柯委員建銘：如果能夠拿出來，明天就可以讓他們去溝通，再補的話，禮拜三10點以前截止，然後讓他們去溝通，禮拜五就要協商，協商完畢以後……

林委員奕華：禮拜二表決。

柯委員建銘：禮拜五協商，禮拜二表決嘛！

主席：是。

柯委員建銘：好，可以，時間夠嘛！

現在來講總預算，大家都知道，臨時會本來就是要處理總預算，大家選立委就是來看緊荷包的。總預算提案就在這個禮拜五截止收件，這個沒有要不要的問題，稍微讓我拜託一下，總預算5天的時間提案還提不了？你們已經提好的就趕快送出來。

林委員奕華：我們還沒提好啊！

柯委員建銘：好，提好、提滿沒關係，禮拜五下班以前送出來，這樣夠吧？

陳委員椒華：剛才不是說18日，怎麼突然變15日？

柯委員建銘：沒有，我們重新談。反正你們的案子也不多，你放心。

林委員奕華：總召，我覺得總預算真的要尊重委員提案的權利。

陳委員椒華：總預算到18日啦！剛剛21日……

林委員奕華：我真的覺得能夠接受的底線是剛剛時代力量總召講的20日。

陳委員椒華：對啦！

邱委員顯智：禮拜三。

林委員奕華：禮拜三。

陳委員椒華：太趕了。

林委員奕華：我能夠接受的就是20日。

柯委員建銘：沒有啦！我到時候看哪幾個案子，不要大家都在裝肖維。

林委員奕華：真的，20日。

陳委員椒華：沒有啦……

柯委員建銘：沒有這個事情，然後你們兩方合起來這樣拖，根本弄不完。

陳委員椒華：不是……

林委員奕華：沒有，不是拖。

陳委員椒華：我們弄好的可以先送出來。

柯委員建銘：請你們不要跟著國民黨走。

陳委員椒華：截止可以到20日，好不好？我們弄好的可以送出來，截止就是到20日這樣子。

柯委員建銘：拜託大家，就是5天時間，大家都知道臨時會就是要處理總預算，心中都有底，要提什麼案子，他們都已經交代下去了，時代力量一定更積極，5天的時間提不出來，我不相信。

邱委員顯智：沒有啦……

陳委員椒華：這樣啦！就是到20日截止。

柯委員建銘：不是沒有啦！你要講一個道理嘛！你沒有講道理，就是一直拖時間，到最後連總預算通過的時間都有問題。後面還有一個國營事業預算，大家要想想看。

陳委員椒華：總召，不是拖……

邱委員顯智：禮拜三應該差不多嘛！

陳委員椒華：現在就是因為總預算的科目非常多……

邱委員顯智：對啊！

陳委員椒華：讓我們比較有充裕的時間。

柯委員建銘：又不是現在才開始審，都已經審完了嘛！只是在提案而已。

林委員奕華：可是問題有300本……

邱委員顯智：禮拜三是最後截止日，但是有的就先提出來，然後跟部會去溝通、去討論……

柯委員建銘：要跟部會溝通要有很多時間，以前根本沒有所謂的部會溝通，都是來這裡直接處理，現在是要找部會蹂躪一番，來這裡又再弄，根本是浪費時間。

邱委員顯智：或許他有可以做的啊！

柯委員建銘：所有部會首長都會在這裡等你們。

邱委員顯智：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建議。

鄭委員運鵬：因為禮拜五要協商前瞻，你們把總預算提案提出來之後，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他們才有辦法再去跟你們溝通啊！協商溝通完，再溝通總預算的部分，這樣接起來剛剛好。

主席：越早提出來，溝通的時間越長。

林委員奕華：沒有，我覺得……

柯委員建銘：禮拜五提出來……

鄭委員運鵬：你們到下禮拜三才提的話變成18日、19日、20日都沒事做。

林委員奕華：我覺得我們身為立委，柯總召說總預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真的覺得禮拜三還好。

柯委員建銘：沒有……

林委員奕華：因為我們之前是針對本委員會提了很多案子，現在是除了本委員會之外的都要看。

柯委員建銘：來，我們再重新講一次。

林委員奕華：雖然說的確有一段時間，但是預算也真的很多……

柯委員建銘：好，那這樣啦！總預算18日，中間還有禮拜六、禮拜天總是可以在家裡作業，這樣完整一個禮拜的時間提不出你們要增加的提案，我不相信，你們都是這麼聰明的人、偉大的政治家啊！那禮拜一（18日）中午前收案啦！我們20日才協商，有4天的時間讓各部會去溝通嘛！

林委員奕華：沒有，我們黨團也要作業時間。

柯委員建銘：作業時間1個禮拜。

林委員奕華：禮拜一中午……

柯委員建銘：這禮拜一到下禮拜一有整整1個禮拜的時間，週末也可以提案啊！

何委員志偉：林委員，很合理欸！

柯委員建銘：我相信反正都是助理在提案的。

邱委員顯智：18日下午5時下班前。

柯委員建銘：22日一定要開始協商。

林委員奕華：還要看部會溝通的狀況。

柯委員建銘：你有多少時間？後面還有國營事業，這個還要表決，還有多少時間，你當作臨時會要開到2月底啊！

鄭委員運鵬：林委員，總預算每個委員提50個案子，你們上個星期就已經發布了，所以……

柯委員建銘：已經整理好了嘛！

鄭委員運鵬：所以各辦公室都在研究創作了。

林委員奕華：沒有，我們說的是一個這樣的狀況，但是大家都在研究……

柯委員建銘：研究好了啦！大家的頭腦很好，我知道啦！

林委員奕華：沒有啦，我們很多都很誠心……

柯委員建銘：已經弄成精裝本了。

林委員奕華：還沒有那麼熟悉立法院的預算審核，所以我們要花點時間研究一下。

何委員志偉：林委員，我們都有各個委員會可以去問、可以去質詢，也有書面質詢，整個會期的時間都可以做這件事。

林委員奕華：現在是提總預算……

何委員志偉：對，一樣啊！

林委員奕華：現在不是質詢。

何委員志偉：那時候概算的東西都已經出來很久了，我們都看到了，網路上面隨時都看得到，所以我覺得星期一是合理的。

邱委員顯智：星期一下午5時。

何委員志偉：合理啦！星期一合理啦！

林委員奕華：不然折衷好不好？

何委員志偉：有一整個7天的時間，真的非常合理。

林委員奕華：我們本來要星期四，我們本來跟黨團成員講是到這個星期才收……

柯委員建銘：你們黨團派你來就是……

林委員奕華：我們原來是提星期四……

柯委員建銘：不要再搞這套了！

林委員奕華：柯總召，我本來是講星期四收。

柯委員建銘：好不容易邱顯智講星期一……

陳委員椒華：可以啦！星期五才要協商，還有2天的時間可以給部會去溝通。

林委員奕華：星期二可以啦！這樣大家有進有退，我從星期四退到星期二。

柯委員建銘：不是你講什麼時候，這是大家商量的。

林委員奕華：我已經退2天了，我沒有堅持啊！

主席：讓議事人員……

林委員奕華：因為星期二前瞻處理完，星期二收案剛剛好，真的啦！我也退兩步了，從星期四退到星期二。

柯委員建銘：不管怎麼退，22日（星期五）就開始協商總預算。

林委員奕華：我建議先把收案時間處理好。

柯委員建銘：處理好就是要協商啊！

林委員奕華：之後時間我們再協商。

柯委員建銘：沒有。

主席：這樣繼續下去，30日、31日真的就要開會了。

林委員奕華：不會啦！

柯委員建銘：一定要。

主席：你現在是故意要……

林委員奕華：沒有、沒有……

賴委員香伶：我建議剛剛已經講了18日，就維持18日，因為如果……

陳委員椒華：19日可以啦！

柯委員建銘：陳主席，你不要……

賴委員香伶：剛剛邱總召已經講了18日下午5時截止，2天的時間讓部會來溝通，21日開始……

林委員奕華：部會2天講不完啦！

賴委員香伶：接下來2天開協商會議，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好。

主席：這樣部會有比較多時間可以溝通。

林委員奕華：溝通不完啊！

鄭委員運鵬：真的會弄不完。

柯委員建銘：我們在這裡協商就要好幾天了，總預算的朝野協商在這裡最重要，有時候不能決定的還是要回到這裡決定，終局還是要在這裡決定，國民黨的委員有三十幾個，有的在南部，不可能這樣，一定是黨鞭自己處理，向來就是如此。

主席：那就18日。

柯委員建銘：21日協商。

鄭委員運鵬：我們本來是15日，現在延到18日。

林委員奕華：總召一開始就是說18日，後來才說15日，我一開始是說21日。

鄭委員運鵬：我們已經從15日變成18日了。

柯委員建銘：我說15日……

林委員奕華：後來折衷成19日。

何委員志偉：你已經有進展了。

柯委員建銘：這不是臺北市議會，這是國會殿堂耶！不要這樣「黑白搞」，拜託！

林委員奕華：我們怎麼會「黑白搞」，我們是尊重立法委員的預算審查權。

主席：好啦！18日啦。

柯委員建銘：聽院長一次。

林委員奕華：最後就是在下班前。

柯委員建銘：好，21日來協商。

主席：本來是18日10時，現在改成下午5時？

林委員奕華：18日沒有說10時，是說星期三10時，下星期一沒有說10時。

主席：21日協商。

林秘書長志嘉：21日以後開始密集協商總預算。

林委員奕華：總召，那部分是不是19日再來協商後面的程序，到時候委員會審查完了嘛！我建議我們再一起協商後面的程序。委員會18日審完，19日之後的程序，我們要不要19日再來做最後的協商。

柯委員建銘：你不能都做一半，這個直播大家都看的到，這樣對你不好。

林委員奕華：不會啊！因為這樣能做整體討論，對於總預算、國營事業，大家一起來……

柯委員建銘：前瞻沒問題。

林委員奕華：對，19日決定。

柯委員建銘：總預算18日截止收件，21日協商。

主席：21日協商。

林委員奕華：我是建議18日截止收案，19日早上再協商後面的時間……

柯委員建銘：18日截止收案先訂下來，好不好？

林委員奕華：對……

柯委員建銘：至於什麼時候協商，由院長決定，因為朝野協商是院長主持的。

林委員奕華：19日早上再協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因為委員會都開完了。

柯委員建銘：院長只要說20日協商就20日協商，你不來，我們就照程序走了。

林委員奕華：我覺得我的建議非常合理，委員會審完再來討論後面的時間。

柯委員建銘：非常不合理。

林委員奕華：很合理。

柯委員建銘：你不要「裝肖維」，大家都要翻臉了，國民黨派出這笑面虎是行不通的。

林秘書長志嘉：協商時間，我們決定之後再通知大家。

柯委員建銘：國營事業18日出委員會，收案時間22日。

林委員奕華：19日再講，委員會都還沒有開完，不能現在講，我們要堅持程序。

柯委員建銘：這一次就要談妥。

林委員奕華：所以我才說19日早上再協商。

柯委員建銘：因為我們的時間就三個禮拜。

主席：奕華委員，因為你說30日、31日不要開會，所以我們現在儘量把時程挪到前面。

林委員奕華：我知道，但是我們還是要按照步調走，就是委員會禮拜一審查完，禮拜二早上協商後面哪時候收件及開會程序。

主席：也要看財政委員會有沒有辦法。

林委員奕華：我知道，我意思是到時候再談比較符合程序。要不然現在委員會都還沒審，我覺得這樣真的不適當。

鄭委員運鵬：請教財政委員會，國營事業什麼時候收案你們來得及？

柯委員建銘：22日可不可以？

林委員奕華：我建議散會之後再說，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沒審完，現在說不好，你們再去……

柯委員建銘：這是可以預期的。

林委員奕華：委員會又還沒審完，審完再協商！

主席：如果22日收案，30日和31日就不用開會。

林委員奕華：我是覺得按照……

賴委員香伶：我是覺得既然早上我們都希望這一屆要完成改革，所以收件時間就先排，可以讓大家先準備，至於後面時間還是尊重院長。

鄭委員運鵬：助理就是操到22日。

林委員奕華：但是我不建議……

柯委員建銘：後面就尊重院長。

林委員奕華：如果今天院長宣布散會，大家去溝通大概哪時候收件可以，可是我們現在在正式的協商過程之中，因為委員會還沒審完，我們不應該現在去訂收案時間。

柯委員建銘：委員會有一半審完。

林委員奕華：對啊！

柯委員建銘：即便還沒審完，也可以一起排時間啊！

林委員奕華：院長宣布散會之後要先溝通，讓心理有個底，我贊成，我沒有意見，可是現在還在正式協商中，所以我比較不贊成現在就去訂哪時候收件……

柯委員建銘：你的道理沒有人聽得懂，你隨便說說……

邱委員顯智：要訂一個期間很簡單。

林委員奕華：我套句柯總召的說法，大家都很聰明，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賴委員香伶：內政……

柯委員建銘：請聽賴香伶委員的講法是沒有錯的，我們就是要把它弄完，18日弄完，禮拜一出委員會，禮拜五協商嘛！

鄭委員運鵬：林委員，你要不要國營事業收案先訂，如果有問題的話，下次協商我們再來改嘛！

林委員奕華：前面決定了……

主席：決定就要簽名啦！

鄭委員運鵬：林委員，國營事業我們先訂一個時間，如果你有問題，下次我們朝野協商時再來改、再來延期就好了。
林委員奕華：沒有啦！我真的覺得執政黨也不能太……我們按照程序走啦！

主席：我唸一遍啦！

林委員奕華：以前委員會沒有審完，就在決定其他時間？你們當立委誰都比我久啊！對不對？

主席：林委員，我先唸一遍好不好？唸一遍，大家聽一下。
決定事項：

一、請各黨團於1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時前，將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之提案，送至財政委員會彙整，逾時不再收案。財政委員會收案後，交各該委員會整理付印相關提案後，於當日下午6點之前，提供各黨團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請行政部門向提案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落實溝通，以利1月15日（星期五）進行密集協商，1月19日（星期二）院會進行處理。

二、請各黨團於1月18日（星期一）下午5時之前，將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提案，送至財政委員會彙整，逾時不再收案。財政委員會收案後，交各該委員會整理付印相關提案後，於1月19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提供各黨團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請行政部門向提案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落實溝通，以利定期密集協商。
我們對於溝通都有特別強調，我也唸得比較大聲。謝謝大家！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6時30分）


